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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第六章 結論 

第一節 研究發現 

根據前面幾章論文的論述，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獨立運動發展和公

民投票的關係呈現辯證發展。相對於公民投票在其他民主國家是解決

政治僵局的工具，但在台灣卻是暗涵強大政治社會動員潛力，在相當

程度上跟國際法發展與台灣歷史連結有關。 

由於台灣獨立的概念定義廣泛，我們可以從兩個面向，來討論公

投與台灣獨立的關係，這兩個面向分別是公投與國際法的關係、公投

與國家認同的關係。 

一、 國際法的限制和國際干預 

因歷史因素造成台灣與大陸分隔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

兩個國家，也因為國際條約的解讀不同，衍生出島內外與國際間人士

對「台灣法律地位」看法的不同，而直接影響到台灣的國家定位。 

事實上二次大戰後 50 年來，台灣的確是主權獨立國家，但國際

間仍舊是「強權主義」，尤其中國大陸堅持「一個中國」，台灣仍然

是中國的一部份的霸道立論，使得台灣的國家定位一直無法獲得國際

認同，而以國家名義參加國際組織也受到重重阻撓，導致台灣內部興

起了「獨立建國」和「兩岸統一」之爭。 

公投建國固然引起極大爭議，但也有學者認為（賴怡忠，2005：

98）：因公投本身的民主正當性，迫使國際需要重新注意台灣的關切，

因為這是以全民意志能否有效表達為基礎，使得國際社會的反對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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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與民主的正當性以及台灣的民意相衝撞，台灣固然因此受到極大

責難，台美關係甚至也會跌入谷底，但也因此使台灣的安全關切得以

進入國際的政治議程。雖然日後中國對台打壓力道加高，兩岸緊張日

烈，但就取得設定議題的戰略位置來說，公投是有其貢獻的。 

但事實上台灣在國際法上作為主權國家地位，既然面對中共挑

戰，又不能獲得國際社會之充分承認，則台灣宣示獨立或改名換姓，

事實上也仍然不能解決現存之問題，反而自陷於內憂外患的新困境，

甚至淪為強權（中國大陸、美國、日本…）爭奪的保護國，更有損主

權之獨立及完整，實在得不償失。 

二、 國家認同的轉變 

綜合本文對台灣過去半世紀以來所歷經從省籍矛盾到族群差 

異，從國家認同失落到統獨爭議的演變過程的種種觀察和分析，

可以清楚理解到台灣社會和人民體驗過的衝突和爭議是伴隨著戰後

台灣特有的發展經驗才逐步轉化和衍生而成的。 

面對如此看似「剪不斷理還亂」，從內部社會利益矛盾滲透、轉 

進到對國家認同和定位的規範（價值）衝突，首要任務便是正確

解讀台灣社會的族群問題真相，已不在於二分的省籍矛盾，而應擴大

視野，以社會正義和階級公平的範疇，來宏觀處理少數族群（客家、

外省和原住民）的經濟、文化和政治參與權益，進而加速而穩健形塑

國家認同的價值基礎。有了宏觀的社會正義和階級公平視野和進步得

宜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公共政策，當可進一步舒解因族群差異所導致的

社會緊張和矛盾。一旦上述內部的政策改造條件和價值重塑基礎能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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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建構完成，目前出現在國家前途抉擇上的種種內在規範衝突和不確

定感也就能早日化解，統獨的爭議也將可以日漸不再是困擾台灣不同

族群的價值癥結。 

而從本文研究結果發現，公民投票的興起並不意味代議政治的落

敗，因為直接民主是在特定的條件下與間接民主共存、互補的。只是

主權公投因涉及前述所提之歷史糾葛與國際強權干預之因素，顯露出

諸多問題，仍然留下許多值得商榷之處，亟待藉由其他國家的實踐成

果與經驗，讓我國的政治菁英能順應民意和時代民主潮流，參考我國

國情進一步建立良善的公投制度和完備的相關配套措施，繼續鞏固我

國民主，也才能提昇我國在國際社會上的主權地位。 

三、 公民投票的民主價值 

在以代議民主體制為主的現代民主國家，公民投票作為補充性的

機制，目的在於促進民主價值，並彌補代議制度的不足之處，必要時

制衡失當的代議士。人民可以透過公民投票，就法律、議案或其他議

題，直接以投票方式表達其意見，更明確表達出人民意志，符合正當

性，因此，在代議制度下採用公民投票，目的在於再度將人民的角色

引進，透過公民投票在決策過程中的直接參與，並如 Lijphart 所言

使人民以更直接的方式，將其意志展示在所關心的事務上，增加對政

府以及法律與決策的控制，並且超越選舉週期，進一步參與政治，也

符合人們追求更高度的個人自治（individual autonomy）的想望。 

而公民投票也是台灣民主化與民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，因為公民

投票納入民主建制，未來將開啟人民與政府機關間的另一種對話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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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使這個對話更細膩，政府應努力促使民眾知情並鼓勵參與，提供

公投所需理解的資訊，協助選民進行抉擇，才是深化民主的關鍵。 

今年（2008 年），因為立委選舉及總統大選的緣故，公投成了選

舉語言，公投議題的炒作成了一種動員策略，藍綠兩方陣營似乎將想

藉由公投進行選舉動員，至於公投本身實際的效益，已經不是他們考

量的重點了。這不但忽略了公投的意義更是低估了它的價值，公投價

值不在於發動頻率多寡或是動員眾多，而是其背後隱藏的政治監督力

量，在政治參與上有其難以替代的效益。朝野政黨有了公投法之後，

更應對於人民的公投權，有更深的思考和尊重。 

台灣人民要去珍惜這得來不易的民主果實，但同時也要以主動積

極的心態來妥適處理公投的爭議，以制度理性、制度的功能性、制度

的設計邏輯性來看待公投的問題（林水波，1994），讓台灣在民主深

化的里程上邁開更穩健的步伐。 

四、 主權公投的問題檢討 

台灣公民投票的發展，始自國家認同運動，但對於國家認同看法

的分歧，也影響對於公民投票採行與否的態度，而支持與反對公投的

黨派及其主要論述，基本上也受此一分歧而區隔。縱經完成立法，公

民投票法第十七條的防禦性公投條款，以及 2004 年 3 月 20 日舉行的

和平公投，包括 2008 年要舉行的兩個公投議案（入聯／返聯），也都

存在著國家認同的問題，因此，我們看待主權公投的未來發展，要在

其他國家經驗中學習借鏡，對於議題的選定、公投題目的設計以及操

作訴求方式，都要更謹慎處理，以切合民心的需求。 

因為在本研究中，我們也發現公投的制度設計有高度的困難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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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公投的議題範疇如何設定，是非常值得探討的議題，因為它難以兼

顧理性與操作性，公民投票往往只能對事件作出贊成與否的二分法，

這樣不一定能反映真正的民意，因為政策的推動都有利弊兩面，如果

就主權公投為例，亦只有獨立、統一或保持現狀之選項，不但未就爭

議作出解決，也不能兼顧雙方優點。 

由於研究中所說公投運動的歷史發展脈絡，人們幾乎將贊成公投

等同於贊成台灣獨立，公投也就跟台獨牽扯不清，因而蒙受了許多阻

力。近年來人們才逐漸接受公投不等於台獨，才使得公民投票法得夠

在朝野認同下順利產生，不過由於反對台獨之人，仍擔心人民會藉著

公民投票促成台灣獨立，故在制定公民投票法時，認為公民投票必須

排除適用於台灣前途的統獨議題，否則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會發生不利

的影響，以台灣當前的處境，一旦要以公民投票決定統獨走向，勢必

引發島內動亂，甚至造成兩岸關係緊張，同時還不見得能真正解決統

獨問題，因此建議台灣人民犯不著如此冒險，把統獨爭議留待時間解

決。 

相對於反台獨的立場，支持台獨者認為，主權議題當然可以交付

公投，甚至認為國家定位一定要經由公投才能決定。有關國家主權定

位或前途的議題，牽涉到台灣人民的生存發展，台灣人民當然有最後

的決定權，其不但不會對台灣的國家安全發生不利的影響，而且有極

大的正面功能，台灣前途有台灣人民決定乃天經地義的基本人權，亦

是維護台灣獨立自主的最大防衛力量（陳隆志，1999：3）。故提倡「人

民保留理論」，主張某些事項，包括代議士都無權僭越權限，只能保

留由人民自己以公投決定。例如中華民國若有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

併，即非經台灣人民公投同意不可。（許宗力，1998：4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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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 2005 年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規定
55
，隱含了主權公投的意

涵，將來如台灣內部或外部，對於台灣定位、認同或國際地位問題，

出現了需要抉擇的壓力時，台灣就可能面臨主權公投，縱使公投法未

規定統獨議題不得經由公投決定，也不能限制之。即使雙方對於實施

主權公投的必要性與時間點爭論不休，但卻又都肯定主權公投乃人民

主權的具體表現，台灣人當有權決定自己國家的前途。 

平心而論，台灣國際地位低落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對外是以不

為國際承認的「中華民國」名義來進行國際事務，使得國際關係各方

面的法律效力，均無法在國際法規範中找到解答而受阻，而且中國大

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以及強力阻撓，使得我們要在國際社會生存，更

顯困難。近年來，我們不斷在國際社會被打壓，甚至重返聯合國也是

困難重重，台灣人民對於無法在國際法規範體系中，得到充分合理的

對待與保護，已逐漸感到不滿，但礙於國際社會無法給予支持，及中

國大陸不放棄武力犯台的強烈態度影響下，要凝聚台灣人對自身國家

前途的共識，可能還需要一段時日。 

我們依據自決權理論，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自己決定未來的走

向，可以透過主權公投來凝聚共識以作出決定，但礙於前述國際現實

因素的考量，主權公投實施的時機，則更需嚴謹的遵守國際法規範的

原則，適合發動主權公投的判斷基準，如此一來，主權公投的發動才

有其意義和價值。主政者應兼顧國家安全與國民福祉，對於發動主權

公投的必要性、急迫性，作一全盤審慎的考量，並與國際社會保持暢

通的溝通管道，畢竟主權公投改變的會是台灣現狀，也牽動著亞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5「憲法之修改，須經立法院立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，四分之三之出席，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

之決議，提出憲法修正案，並於公告半年後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，有效同意票

過選舉人總額之半數，即通過之，不適用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定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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勢的穩定。 

而針對台灣內部壓力而言，在高度情緒化、政治化的統獨與國家

認同領域上或族群問題上，也必須審慎考慮公投的可行性，尤其是公

投結果未必能消弭雙方歧見，反而可能激化對立或引起國家安全的外

力威脅時，對此議題進行公民投票的適當性更值得三思（鄭又平，

1999：29）。公民投票在高度政治性爭議議題上，正如一兩面刃，也

許一方面解決了問題，一方面強化，甚至惡化了國人內心的傷痛與裂

痕，加拿大魁北克分離事件是如此，英國北愛蘭分離事件更是如此，

現今台灣的處境與情形更甚於前兩者（林國龍，2004：15）。統獨議

題是具有高度排他性的，因為有統就沒有獨，有獨就沒有統，兩者是

互斥的，難以妥協。在台灣就算是絕大多數的人反對統一，要求獨立，

公投舉辦結果，變成只是一個宣示既定的事實而已；但是如果那些要

求統一的人，不認同此一結果時，也不能使用暴力去強迫他們服從，

在這情形下，統獨公投並不能有效解決問題，反而製造更多問題。以

台灣目前的內外處境而言，公民投票有如刀之兩刃，就其正面意義，

它可進一步落實「主權在民」的民主價值，但若被用作解決國家認同

的工具，進而引發社會的統獨對決，那麼可能產生嚴重的負面後果，

卻是無法迴避與測知的（陳翁平，2002：101-104）。因此，我們在討

論是否實施主權公投時，更是要審慎思考！ 

所以台灣應如何爭取自身的國際地位，除了重新調整外交政策

外，也應重新和美國政府溝通協調，改變美國對台灣的看法，使美國

支持台灣。當然我們和中國大陸也要保持一定程度的互動，這是一個

期許，要達到這個結果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。 

就目前而言，美國基於維護台灣海峽兩岸不統不獨、不戰不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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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考量，試圖對雙方採取平衡交往的雙軌政策；而中國大陸同樣堅

持「一個中國」的架構，並主張「不促統、反獨」的態度。因此對台

灣來說，維持現狀或許是最好的選擇，至於台灣如何走出外交困境，

擅用戰略資源，在國際社會發聲，這正考驗著台灣主政者的智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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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未來研究建議 

承上所述，本文因受台灣特殊之政治環境影響，對於認同問題無

法衡平處理，再加上由於國內僅實施過兩次全國性的公民投票，參考

資料有限，以致研究之廣度不夠深入，因此，為提供後續研究這研究

之方向，本研究提出幾點建議： 

一、兩岸關係的複雜在國際上是罕見的個案，兩岸一方面在經

貿、社會、文教各項交流上，呈現頻密互動的景象；另一方面，卻在

軍事上、政治上敵對，雙方政府迄今無法直接溝通往來。我們認為，

為了維持台海的穩定及和平，兩岸對話是必要的，需要建構適當的統

合協商機制，結合民間的力量，多方與對岸協商，才能穩定兩岸關係。 

二、依台灣目前的公投法第十七條來看，該條文迴避了憲法由立

法院擔任最後決定機關的機制，讓總統有擴權的空間，因此希望透過

理性協商再修正其條文，也能研究再修正「防禦性公投」之內容，建

立較無爭議性之法制。 

三、公投議題的選定，應先行廣泛的諮詢和評估，而且要要加強

跟國際之間的溝通，來增加公投發動的正當性，往後可加強研究各國

公投經驗，來增強謹慎的公投制度，如此才能使公投卻時發揮補強代

議制度的功能。 

因此，如果台灣未來解決統獨問題，選擇的方式是展現全體台灣

人民心聲之主權公投的話，當政者應重新思考並建構其理論基礎，才

可能尋求解決之道。故筆者期望在未來有更多研究者能繼續以「主權

公投」為主題，進行更深入之研究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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